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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末，知识产权界最引人关注的案件，是网

络视频行业集体诉百度视频盗版侵权案，这起案件被视

为中国网络视频行业有史以来涉及企业最广、索赔金额

最高的一次反盗版行动。

2013 年 11 月 13 日，优酷土豆集团、搜狐视频、

腾讯视频、乐视网四家视频网站联合中国电影著作权

协会（MPA）、美国电影协会（MPAA）、日本内容

产品流通海外促进机构（CODA）、万达影业、光线

传媒等多家影视版权方发起了“中国网络视频反盗版

联合行动”，并以“中国网络视频反盗版联盟”的名

义在京召开发布会，指责百度等公司存在视频侵权行

为，涉及百度盗链、盗播移动视频版权的影视作品逾

万部。同时，该联盟也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所要求的

赔偿额高达 3 亿元人民币。另外，各公司还分别向国

家版权局进行了投诉。2013 年 11 月 14 日北京市海

淀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批关于百度公司盗版侵权

的诉讼。2013 年 11 月 19 日国家版权局对此案正式

立案并展开调查。2013 年 11 月 29 日，北京市海淀

区人民法院就此案件作出一审判决。认定百度公司的

行为未经权利人许可，已构成侵权，应当依法承担停

止侵权及赔偿损失的侵权责任，判决被告百度公司自

判决生效之日起停止涉案侵权行为，赔偿原告的经济

损失及合理费用，并承担部分诉讼费用，判决总金额

达 49.1 万元。2013 年 12 月 27 日，国家版权局下发

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快播科技有限公司分别处以责令停止侵权行为、

罚款 25 万元的行政处罚，同时，对两家公司提出了明

确的整改要求，要求两家公司尊重版权行业管理秩序，

对存在的问题积极认真地进行整改，国家版权局将根

据整改情况采取下一步措施。

在如今竞争激烈的互联网领域中，网络视频行业

无疑已经成为了各巨头眼中的一块肥肉，而前景可观的

收益显然已经让这个行业成为互联网巨头们争相夺取的

淘金地之一。正因为如此，关于这个行业的版权纠纷也

一直从未停歇。回望 2009 年，这个行业就发生过一场

轰轰烈烈的反盗版大战，当时以搜狐为主力的反盗版联

盟重点打击的是优酷，而如今这两个冤家却又联合起来

将爱奇艺的东家百度告上了法庭。

在本案中，百度被诉称以盗链、盗播的方式绕过

其他视频网站的界面，直接在自己的网站上向最终用户

提供其他服务提供商的服务内容，通过大量无偿地使用

他人的版权资源和盗用他人的存储和带宽资源，最终得

以骗取最终用户的浏览和点击率。这种方式与传统的侵

犯网络信息传播权行为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所谓的“盗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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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盗播”。原告声称，百度作为网络链接服务的提供

者本应是向用户提供完整的链接页面和内容，但其却通

过技术手段将别人拥有版权的内容嵌入到自己的网页版

面，从而让其他的竞争者都沦为为自己做嫁衣的一方。

搜狐技术副总裁周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我们开了

一个展览馆，从国外买了很多的艺术品给观众去参观，

但是百度就配了一些我们后门的钥匙，它把人从我们后

门进来，参观一下就走了。”

虽然“避风港”原则现在已被行业接受，逐渐成

为网络视频行业的通用准则，搜索引擎如果没有过错，

无需为其链接的盗版内容承担赔偿责任。然而百度在未

经许可的情况下，通过百度视频、百度影音等软件，以

定向链接、点对点传输、浏览器内嵌播放插件并主动推

介的方式向公众提供影视播放及下载，根据具体事实，

应当有很大的可能可以判断百度主观上存在过错。法院

一审判决的理由是具有合理性的。

联盟方一度义愤填膺地称百度为“强盗”和“小偷”，

百度方则一直强调其为打击网络视频盗版也付出了不少

的心血，而作为第三方的用户群体则其实并不关心所看

的视频是否为盗版，他们看重的是视频的提供量，清晰

度和播放速度等内容。所以有人可能会认为联盟方打着

保护版权的旗子去反盗版，实则就是为争取用户数量的

赤裸裸的利益之争而已。联盟方选择在百度旗下爱奇艺

准备上市的大好日子中来这么一手，也让人怀疑其真实

的意图。但是无论如何，这次规模巨大的行动的确还是

促进了网络视频行业乃至整个互联网行业的版权保护意

识，也推动了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进程。若是任由百度

凭借其垄断性搜索引擎的优势不当利用他人的信息内容

并依此牟利，那么，高价购买优质版权却不获利和几乎

零成本投入却高回报两种模式之间的利益必然失衡，而

这种利益分配不均的局面也必将影响整个文化产业链的

健康发展。

在视频领域侵权呈盗版职业化、链条化、碎片化

趋势的今天，国家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对此案作出的及

时处理和回应表现出了我国在保护网络知识产权方面的

坚定态度和决心，也体现了我国在改革迈开新步伐的时

候，对新兴文化创意产业的未来所给予的新要求和期望。

但是我们也应正视的问题是，这一浩大的工程并不是仅

仅依靠一方或双方力量就能完成的，而是需要包括用户

在内的各个利益主体全免提高版权意识，加入到版权执

法的合作机制当中，联合抵制网络盗版。（作者单位：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学院）


